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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研究目的有三：（1）探討台灣跨族群婚的代間影響及其族群間

差異，（2）探究跨族群婚的代間影響隨世代和子代教育的變化，（3）

比較「娶媳婦」與「嫁女兒」的跨族群婚代間影響之差異。分析資料取

自社會變遷基本調查共九期的合併檔資料，總分析樣本數為11,275組婚

姻配對的兩代資料。娶媳婦資料為婚姻配對中先生的族群婚配與先生父

母族群婚配的組合，嫁女兒資料為婚姻配對中太太的族群婚配與太太父

母親族群婚配之組合。使用表列分析和邏輯迴歸分析，並驗證六個研究

假設。分析發現：在控制了族群、世代和教育的影響後，親代跨族群婚

家庭的子代跨族群婚的機會比較高，不論是娶媳婦或嫁女兒都是如此，

不過跨族群婚的代間影響會隨世代而下降，但子代的教育本身會增加其

代間跨族群婚的機會。娶媳婦的跨族群婚之代間影響效果有族群間的

差異，且其代間影響強度也隨世代減弱，但沒有隨子代教育的上升而減

弱。相對的，嫁女兒的跨族群婚雖也有代間影響，但影響沒有族群間的

差異，同時其代間影響強度也沒有隨世代減弱，卻隨女兒教育的提升而

減弱。總之，台灣社會跨族群婚代間影響會因族群、子女代教育、子女

代的出生世代和娶媳婦與嫁女兒而不同。

關鍵詞：跨族群婚、跨族群婚代間影響、族群、社會變遷基本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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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hree purposes of this study were (a) exploring how parental 

ethnic intermarriage influences adult children’s ethnic intermarriages, and to 

determine differences among Mainlander, Hakka, and Fukien Taiwanese; (b) 

clarifying intergenerational influences from ethnic intermarriages and how 

such influences vary according to adult children’s education; and (c) examining 

differences in intergenerational influences from ethnic intermarriages in terms 

of social distances among ethnic group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grooms (i.e., 

getting daughters-in-law) and brides (i.e., getting sons-in-law). Data are from 

the 1992-2005 Taiwan Social Change Survey conducted by the Academia 

Sinica Institute of Sociology. Data on 11,275 intergenerational matched 

pairs of ethnic intermarriages were used to test six hypotheses. Results from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s indicate that adult children are more likely to marry 

across ethnicities when their parents have ethnic intermarriage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found across the three ethnic groups. Accor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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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the results, the effect of parental ethnic intermarriage was not modified by 

increased educational achievement on the part of grooms, but the effect was 

decreased as the educational achievement of brides increased. For both brides 

and grooms, the intergenerational influence of ethnic intermarriage was found 

to decrease over time (i.e., less for older birth cohorts).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social distances among the three major ethnic groups in Taiwan differ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grooms and brides. 

Keywords:  ethnic intermarriage, intergenerational influence of cross-ethnic 

marriage, ethnicity,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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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台灣的族群研究緊密嵌合著台灣的歷史發展脈動，歷經了三段明顯

的變化，研究主題從「少數族群」、「族群關係」，到「弱勢族群」；

研究取向也從「省籍差異」、「政治動員」到「族群意識」（王甫昌 

2002a）。然而，過去台灣的族群研究比較強調政治脈絡下的探究，研

究議題以族群背景影響政治意識、投票行為以及政黨認同等為多，較少

聚焦於族群家庭生活脈絡及其差異，探討族群間的婚配關係與跨族群婚

的現象。

婚姻是一種長期且親密的關係。族群間婚配關係可以分為族群外婚

（exogamy or ethnic intermarriage）和族群內婚（endogamy）。跨越族

群界線的婚姻稱為「族群外婚」或「跨族群婚」，它涉及了一個人如何

進入另一個與自己不同的族群團體，並為該族群家庭所接納，因此，族

群外婚往往是族群關係的重要指標之一。而相同族群的人結婚，則稱為

「族群內婚」，通常是一個社會中比較普遍的婚配現象，也是族群內聚

力的展現（Kalmijn 1998）。「族群外婚」不僅跨越族群團體的界線，

且顯示不同族群成員的彼此接受、縮小族群間的社會距離（Okamoto 

2007; Fu 2001; Kalmijn 1991a; Lieberson and Waters 1988; Pagnini and 

Philip 1990；王甫昌 1993, 1994, 2002a）。族群外婚不僅提供了不同族

群家庭間親密連結的機會，也構築兩個族群家庭彼此接觸、互動的親屬

網絡關係。同時，族群外婚不僅是族群關係的家庭展現，也提供了家庭

下一代認識不同族群生活慣習和族群文化的社會化環境，進而可能成為

下一代之族群文化了解、互動關係和跨族群婚配的重要基礎（王甫昌 

1994, 2002a）。

家庭是連結個人與大社會的重要社會單位，同時也是子女代傳承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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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模式與培育社會和族群文化規範的場所。過去研究指出：親代的婚配

模式所創造的家庭文化與家庭社會化環境對子代的婚配選擇有顯著地影

響（Pagnini and Philip 1990; Qian 1997; Qian and Lichter 2007）。跨族群

（在國外是跨種族）的家庭文化提供了子女了解不同族群文化、比較族

群文化差異和建立主觀族群認同的社會化環境和機制，自然可能影響子

女代對不同族群的認知和態度。因此，在家庭脈絡下，透過探究不同族

群的婚姻配對之代間影響，可以理解「族群」對家庭生活與婚配選擇的

影響本質。另外，每個族群都有其特有的族群文化，對於他族群的文化

也有其特有的認知、理解和印象。在歷史脈絡中，每個族群的跨族群婚

可能受到族群自我意識、對他族群的家庭與文化認知和態度、以及過去

的族群互動經驗所影響。而族群互動的經驗可能來自個人的、家庭的

或和社會的接觸（Allport 1979；伊慶春、章英華 2007）。是故，一個

族群對他族群的社會距離與族群印象會因族群而不同（Bogardus 1928; 

Okamoto 2007; Lieberson and Waters 1988; Pagnini and Philip 1990），進

而在婚配對象的選擇上和代間跨族群婚的影響上可能不同。台灣過去

特有的族群文化、特殊的族群互動經驗和不對等的族群社會地位或主觀

階級位置，都可能影響台灣社會中不同族群的婚配選擇及婚配結果，因

此，台灣的不同族群互動關係提供了一個理解跨族群婚配與其代間影響

的絕佳研究素材。換言之，本研究探究的核心議題是：台灣跨族群婚的

樣態，不同族群間婚配情形的差異，以及其代間影響等面向。

台灣族群婚配的研究，過去著重在族群通婚的原因、形式與後果

（王甫昌 1993, 1994, 2002b），婚姻介紹人影響的婚姻配對（伊慶春、

熊瑞梅 1994）及擇偶過程的接觸機會與婚姻自主（巫麗雪、蔡瑞明 

2006）等不同議題的觀察與分析。在這些研究中，族群婚配大都只關注

個人本身的婚配關係，很少涉及「兩代間」（親代和子女代）跨族群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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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關係之探討，更少從「娶媳婦」和「嫁女兒」的跨族群婚代間關係角

度進行研究。因此，跨族群婚如何在家庭中傳遞，及「娶媳婦」和「嫁

女兒」的跨族群婚選擇上有何不同的代間傳遞，也都是本研究亟欲回答

的問題。

現代台灣社會子女代的婚配選擇，雖然較過去傳統農業社會的「父

母之命」、「媒妁之言」來得自主性高，但子女所選擇的對象，仍然需

要得到父母親的支持或同意（Whyte 1995），婚姻才算符合社會的期望

與事實。不過，父母可能在孩子成長的過程中，透過居住與族群相關環

境的安排、選擇，有計畫的社交活動或家庭族群社會化過程，傳遞並影

響子女的擇偶條件。同時，當子女的婚配考慮不符合期待時，父母會透

過各種可能的方式（Kalmijn 1991a, 1998），或是透過婚姻介紹人（媒

人安排相親）的方式，影響子女代婚配對象的選擇（伊慶春、熊瑞梅 

1994）。但是，父母對子女擇偶的影響，可能因子女的教育不同，而有

不同程度的影響。教育是後天的成就地位，不是先賦的地位（如種族、

族群），同時個人教育的背後代表著個人不同的社會經濟地位或人力資

本價值，因此，教育可能不僅影響了個人在婚配條件上的差異，也反映

個人在婚姻選擇上不同程度的自主性，這都可能進一步影響跨族群婚的

可能性和受父母影響的差異性。

台灣社會普遍重視教育，並傾向於同質婚配的模式，這個同質婚

配的特質可能是教育、社經地位或是宗教信仰（Alba and Golden 1986; 

Alba and Kessler 1979），就像「門當戶對」經常是婚姻配對的主要運

作邏輯一樣（蔡淑鈴 1994: 340）。教育同質婚已是明顯的婚配趨勢

（Kalmijn 1991b, 1998; Mare 1991; Qian  and Preston 1993; Qian 1999）。

但是，教育對婚配選擇的影響，也男女有別（Jacobs 1996; Jacobs and 

Labov 2002; Kalmijn 1998；巫麗雪、蔡瑞明 2006）。這和整個社會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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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性別有不同的社會價值和角色期待有關，所以婚姻配對中經常出現

男女雙方社經地位不對稱的現象（婚姻斜坡marriage gradient），女性傾

向「上嫁婚配」（hypergamy），排斥「下嫁婚配」。男性教育被視為

社經地位的象徵，也是選擇婚配的基本條件。子女透過較高教育的取得

而擁有較高的婚姻自主性，對婚姻對象的選擇也會傾向考慮個人特質、

生活態度的適配與否，較不會考慮族群這種先賦地位之條件，婚配對象

的決定也較不受家庭或他人的意見影響。個人教育不僅反映個人在婚配

選擇中社會地位條件的不同，也反映婚配對象選擇時，跨越族群的相對

可能性和不同的機會。在台灣，子女的教育如何影響跨族群婚的代間影

響，也是本研究另一個要探討的重要問題。

婚配中的「嫁」和「娶」有不同的婚配意義和對象選擇條件之考

量。「嫁」和「娶」是將婚姻以「家庭」為本位考量，「男方將別人家

的女兒娶進家門，而女方則是將自己家的女兒嫁出門」，自然會在婚配

對象的條件上有不同的思量。傳統儒家文化是一個以父子軸為中心的家

庭系統，結婚的意義是男方家娶進媳婦、而女方家嫁出女兒，呈現明顯

的父權社會的家庭建構邏輯。父權制社會下，一個家庭在考量娶媳婦和

嫁女兒（找女婿）對象的族群條件會不同嗎？傳統上，一般家庭認為女

兒要嫁的好，日後生活才會好；而媳婦則被期望要能融入夫家，成為夫

家的一份子，帶來家庭的和諧興旺。在台灣，嫁與娶有不同的家庭與文

化意義和西方婚配家庭意義有所不同。受到儒家文化的影響，台灣社會

「男家娶媳進門、女家嫁女出門」展現不同的家庭婚配意義、角色價值

以及文化等特性（伊慶春、熊瑞梅 1994）。那麼，在「娶媳婦」和「嫁

女兒」的跨族群婚姻選擇上真的展現不一樣的樣貌嗎？其跨族群婚的代

間影響會有族群間的差異嗎？在台灣這個和西方家庭文化制度很不相同

的娶媳婦與嫁女兒之婚姻制度下，跨族群婚的代間關係是如何展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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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是本研究另一個要探究的議題。

是故，本研究的研究焦點是跨族群婚配的代間影響效應，並以實證

資料探討下列各問題：親代的跨族群婚配如何影響子女代的跨族群婚

配？這種親代的跨族群婚配對子女代的跨族群婚配的影響，會有族群間

的差異嗎？又這種跨族群婚的代間影響在台灣的社會變遷中發生了改變

嗎？跨族群婚的代間影響會因為子女教育的不同而產生什麼樣的變化？

同時，在一個父權社會裡，娶媳婦和嫁女兒的跨族群婚的代間影響有

差別嗎？具體而言，本研究目的有三：（1）探討台灣親代的跨族群婚

對子女代跨族群婚的影響及其族群間差異，（2）探究跨族群婚的代間

影響隨世代的變遷及子代教育的變化，（3）比較「娶媳婦」與「嫁女

兒」跨族群婚代間影響之差異。

二、文獻與研究假設

（一）族群與跨族群婚

台灣社會的族群發展歷經多次的大規模移民，族群的界線從最早期

的「祖籍」群體轉成「方言」（閩南和客家）群體；台灣光復後，則形

成「省籍」（本省人和外省人）區分的群體（王甫昌 1994）。人類學家

認為：本省人當中的閩南、客家與原住民仍具有不同社會意義的族群分

界，因為各自所使用的語言、生活慣習、文化特色與社會風俗仍有明顯

的差異（徐正光 2002；莊英章 1994）。王甫昌（2002b）也指出在八○

年代末期，台灣興起各種族群意識運動，如母語恢復運動、客家文化運

動、原住民文化運動，慢慢形塑台灣客家人、原住民的族群意識，台灣

四大族群團體的基本範圍才獲得一致的定義。每個族群擁有自己的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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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族群語言、文化和社會風俗等差異，使得自己可以辨識或被他人

所辨識。不同族群的人往往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因而產生了不同的族群

文化風格和特性（Barth 1998）。因此，即使是同文同種的華人社會，

也有許多不同的族群與特殊的族群文化。族群文化不僅展現在外顯的族

群建築、藝術、生活方式，也展現在內隱其中的自然觀、價值觀和生活

態度，更重要的是家庭中的夫妻權力關係、性別角色、家務分工和夫妻

互動的模式。

台灣早期族群間界線明確、族群內成員文化同質性高，自然地族群

間的跨婚也有比較明顯的限制。Matthijs Kalmijn（1991a, 1998）指出在

凝聚力強的家族、族群中，為了維持群體成員的向心力與認同感，家族

或族群可能採用諸如制裁的方式，避免有族群內的任何人跨越族群、宗

教等的界線而通婚，進而影響不同族群婚配的可能性。一個社會距離較

大、族群間關係較為疏離的社會裡，跨族群的通婚就像是跨越一個隱形

的障礙，而族群團體成員的共同意見與行為就成為跨族群婚的障礙來源

（Goldstein 1999; Pagnini and Philip 1990; Peach 1980; Qian 1999）。同

時，個人、家庭和大社會對族群間關係和社會距離的認知，及對婚配關

係的族群偏好，也可能影響跨族群的婚配模式。

一般認為各族群人口的結構會自然地影響跨族群婚配的機會（Blau, 

Blum, and Schwartz 1982; Blum 1985; Harris and Ono 2005）。台灣過去

的實證研究發現：族群的人口組成與性別比例會影響族群間的社會接觸

（王甫昌 1993, 1994；巫麗雪、蔡瑞明 2006），進而影響跨族群婚配的

可能性與機會。2004年台灣「全國客家人口基礎資料調查研究」的結果

顯示：從個人單一的族群認定來看，台灣的閩南人約占73.3%、大陸各

省市人約占8.0%、客家人占13.5%（含大陸各省之客家人）及原住民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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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楊文山 2004）。1 早期人口數較少的幾個族群各有其相對或絕對

的集中地區，不過，於經濟社會快速發展、交通運輸便利，外省、客家

及原住民均有相當高比例的人口離開原居住地，進入都市地區定居，因

此，基本上很難再以居住地來區分族群團體；再者，交通便利也使得人

民因求學、工作等而離開居住地的可能性大幅增加，跨族群的接觸與互

動機會增加，也提高跨族群婚的可能性。

另外，王甫昌（1994: 53）指出在台灣最後一批移民潮中，外省人

的性比例約是300，男性人數顯著地高出女性，而閩南、客家族群之性

比例則大致均衡（100）。這一時期特殊的人口組成結構，使得此時期

的外省族群男性在跨族群婚配的情形明顯的大幅超過其他族群。2 除了

這種歷史性的人口結構所導致的跨族群婚外，一般的跨族群婚比較會受

到各族群對不同族群文化價值與生活方式的認識與接觸的影響。

各族群對自己族群和他族群可能都有不同的族群意識、族群意象與

族群文化認知和族群印象及刻板印象（Allport 1979; Parrillo 2007），這

都可能影響跨族群的婚配考慮與選擇。一般人民對於特定族群可能有刻

板印象或偏見，如一般人認為客家人很「刻苦耐勞」和「節省小氣」、

外省人「口音重又是老芋仔」、原住民「樂天好客、喜飲酒、少儲蓄」

等，這些族群印象可能會影響各族群家庭對婚配對象選擇的族群考慮。

此外，不同族群的家庭內男女權力關係、角色地位、家庭分工和生活互

動模式之差異，也可能會影響婚配選擇上（嫁與娶）不同的族群選擇之

考量（Cheung 1997; Heaton and Jacobson 2000; Kalmijn 1994；林鶴玲、

1 例如原住民集中在中央山脈附近地勢較高山區，以及東部海岸平原的原住民鄉；

本省客家人聚集於北部桃竹苗地區、和南部高屏地區的客家鄉鎮；至於外省人過去

則集中在大都市及鄰近地區的眷村。

2 1946年以前出生的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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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香潔 1999）。例如，「娶妻寧娶客家妹，嫁夫莫嫁客家郎」（張維

安、王雯君 2005； 鍾春蘭 1991）顯示一般人對客家族群文化特性的理

解，反應在婚姻配對的族群選擇偏好上。另外，社會民俗中流傳著婚配

選擇的刻板印象，偏好勤儉持家又勞動力高的客家婦女，而厭惡小氣又

好逸的客家男性。這些族群印象應該都可能影響跨族群婚的可能性與族

群對象的考慮。

雖然男婚女嫁是社會的規範，但是婚姻不只是涉及結婚的兩個人而

已，還牽動雙方的家庭、家族與族群的接觸與互動。自然地，婚姻對象

的選擇關聯到家庭、家族社會位置的穩定性與延續性，甚至還有所屬族

群團體的認同感（Goldstein 1999; Kalmijn 1998）。婚配對象的選擇不會

是隨機的配對，也不是個人完全的自由選擇，而是許多行動相關者在既

定的歷史文化情境和家庭脈絡下，依據個人主觀意識與他人客觀價值所

做出的個人或家庭的決策行動。尤其是在跨族群的婚姻上，代表了與個

人過去生活中可能完全不同語言、生活慣習與文化價值的一個群體對象

結婚。有些族群對不同語言、文化的他族群接受是很有限的，甚至是排

斥的，例如早期的客家族群（徐正光 2001）。跨族群婚的選擇顯示透過

婚姻關係的締結，雙方和所屬的家族均能接受對方所屬的族群和文化特

性。不過，即使選擇跨族群婚，也並不表示不同的族群之間就完全沒有

社會距離（Barth 1998; Brym 1984）。

婚配對象往往是個人及家人結合了早期生活經驗以及當時環境的社

會價值觀所做的選擇。父母代的婚配有其特定的時空脈絡環境和當時的

社會文化價值觀（政治、經濟或社會因素）所影響，也是當時「我族

群」和「他族群」相互認知的社會距離下所做的選擇。跨族群婚姻所提

供的家庭生活脈絡，不僅保存和傳遞族群文化、促進不同族群互動，同

時也提供下一代體驗不同族群文化及生活方式的社會化環境（Ro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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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milton 1997; Arnett 1995）。換言之，跨族群婚的家庭提供子女一個理

解和學習不同族群文化的早期社會化環境，也可能使得在跨族群婚家庭

長大的小孩，較沒有單一特定的主觀族群認同，比較不需以族群內婚的

方式維持特定族群文化的存續，自然在婚配選擇上也比較沒有族群內婚

的壓力，而增加族群外婚的可能性。

（二）跨族群婚的代間影響及其變遷

在西方社會的實證研究發現：祖先的跨族群婚配形式會影響後代子

孫所選擇的婚配形式，而且影響可能延續好幾代的姻親關係網絡與資源

（Feliciano 2002; Roy and Hamilton 1997）。換言之，祖先跨族群的婚

配會增加子孫代選擇跨族群婚的可能。在美國，擁有單一種族婚配祖先

的人，傾向種族內婚（同質婚）的比例仍然很高；不過，擁有多種種族

婚配祖先的人，種族內婚可能性下降，更減弱了種族內婚的長期趨勢，

這樣的發現提供了美國社會跨種族婚配代間影響變化的理解（Alba and 

Golden 1986）。

但是，台灣社會有同樣的跨族群婚代間影響趨勢嗎？亦即在跨族群

婚家庭中長大的小孩，是不是也較容易傾向於跨族群婚，而降低了台灣

族群內婚的長期趨勢？台灣早期的族群婚配研究中，主要從政治情勢與

歷史發展的背景脈絡來解釋族群通婚的原因、形式與後果，如王甫昌

（1993, 1994）分析影響族群通婚的原因，認為第一代族群通婚的主因

是人口結構因素與族群性別比例不均衡所導致，其趨勢是外省人娶閩南

人的婚配為多數。影響第二代族群婚配的原因則是文化的同化、父母親

的跨族群通婚及教育普及等因素，因此各族群趨向較為平衡的分布。後

期的族群婚配研究，轉而研究「人」、「社區鄰里」以及「社會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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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社會網絡運作及其影響擇偶的過程（Hsung, Yi and Fu 2006; Tsay and 

Wu 2006）。有的發現經介紹人所媒合的婚配關係（伊慶春、熊瑞梅 

1994），較難提供族群跨婚的選擇；有的關注族群偏見、族群社會化等

社會心理因素以及社會結構因素（陳東升、陳端容 2001a, 2001b），如

空間接觸機會、社會網絡等對社會行為（交友、政治討論）的影響。近

期則從Blau交換理論的供給機會觀點（巫麗雪、蔡瑞明 2006），探討擇

偶過程影響跨族群婚姻配對的中介因素：男女雙方接觸的場合（家庭鄰

里、學校、工作場合）以及婚姻自主性（教育程度、婚姻決定權）如何

影響人們進行跨族群的婚姻配對。過去的研究一致地發現：親代族群跨

婚對子代選擇跨族群婚有正向的影響，但是都沒有回答跨族群婚代間影

響的族群差異及其變化。 

跨族群婚的代間影響最重要的是透過家庭社會化的機制運作。社會

化是指個人取得適當的價值、態度、行為模式而成為恰當的社會行動者

的過程，社會化是一種持續的過程，不是在青少年或是兒童時期就完

成，而是隨著生命的發展（家庭、學校、職場或各種社會團體），社會

化的過程不斷地進行著。家庭社會化是指在家庭環境脈絡下，父母對子

女的管教以養成社會行為的歷程，是有意識、有計畫的一種教養行為過

程（Arnett 1995；葉光輝 1995）。父母透過對子女的行為管教，來傳遞

其信念與價值觀，並藉由家庭的親子互動，內化到子女身上，然後反應

在子女的人格特質與社會行為裡（Maccoby 1984）。在家庭脈絡裡，父

母藉由代間傳遞的方式傳承其語言、生活慣習、文化風格、價值觀及族

群意識，且可能持續影響子女成年後的婚姻價值及婚姻穩定度（周玉慧 

2004；周玉慧、李燕玲 2004）；或是產生行為模式的代間傳遞，如離

婚、暴力行為（Amato 1996; Amato and DeBoer 2001; Kulczycki and Lobo 

2002; Kalmuss 1984）、宗教信仰的代間傳遞（Bisin, Topa and Verd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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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及由父母親傳遞給兒女的性別角色態度（Moen, Erickson and 

Dempster-McClain 1997）等。跨族群婚的代間影響最有可能透過家庭社

會化的歷程傳遞不同的族群印象與建立不同的族群社會距離。過去的研

究也發現：新世代的年輕人在家庭生活中，繼承了父母親對特定政黨的

認同，早期家庭生活的經驗與認知會對孩子未來的態度與選擇有所影

響，政黨認同的代間傳承成為家庭社會化的結果（吳乃德 1999）。跨族

群婚的家庭子女對不同族群文化有所認識、理解並形成新的族群態度，

進而可能影響他們在跨族群婚姻上的態度和選擇。基於家庭社會化的機

制，政黨認同、族群認同有代間影響的現象，跨族群婚的現象預期也會

有代間影響。

不同族群的社會化環境可能因族群文化的差異而不同。父母在生活

歷程中所產生的主觀族群印象與客觀族群接觸經驗，對下一代的族群印

象與族群意識會產生影響，是一種結合家庭結構與個人心理認知的交互

作用機制。家庭成員（父母、祖父母、兄弟姊妹、親戚）均成為教導與

傳遞族群社會文化，甚至是族群認同與族群印象、歧視或偏見的來源

（Knight et al. 1993; Hughes and Johnson 2001）。也就是說，不同族群有

各自的族群社會化過程。美國的族群社會化研究（Phinney and Chavira 

1995）發現，身為少數族群或多數族群會產生族群社會化的差別，如黑

人的族群社會化就較白人、西班牙裔明顯；雙親家庭也比單親家庭有更

明顯的族群社會化；男孩也比女孩有更明顯的族群社會化等。父母會在

孩子成長的過程中不斷提醒其所屬的族群特色、一般社會大眾對該族群

的印象，甚至是抵抗歧視的對待，進而與其他族群保持一定的社會距

離。

子女透過家庭生活或事件的社會化經驗，知覺父母對交友、約會

對象以及婚配選擇的意見和態度，因此，子代在婚配選擇上會傾向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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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父母的意見相似，或彼此都能接受的狀態（Acock and Bengtson 1980; 

Longmore, Manning and Giordano 2001; Miller, Forehand and Kotchick 

1999; Miller and Glass 1989），容易形成與父母族群認同、婚配選擇一

致的情形。跨族群婚的代間影響是透過家庭社會化的傳遞，但是台灣不

同的族群（閩南、客家和大陸）有不同的歷史脈絡環境，因此，不同的

族群間會有不同的互動關係和不同的社會距離。是故，家庭社會化的族

群關係與族群印象（偏好）在不同的族群間可能並不相同，而且族群關

係、族群印象和族群社會距離可能也會跟著時間逐漸轉變。預期跨族群

婚的代間影響，會隨不同族群的脈絡環境變化，透過家庭社會化而產生

不同的面貌。本研究的第一和第二個研究假設如下：

研究假設一：親代若為跨族群婚，則子代跨族群婚的可能性大。

研究假設二：子代跨族群婚機會有族群間的差異。

（三）教育與跨族群婚代間影響

婚配研究中，教育一直是研究者關注的焦點。教育是取得的後天成

就和血統、種族、族群等先賦地位不同。人們可以靠著後天的努力獲得

較高的教育成就，但是卻無法靠努力改變自己的先賦地位。過去台灣跨

族群婚研究發現：教育會促進選擇跨族群婚姻的機會（王甫昌 1994；伊

慶春、章英華 2007；巫麗雪、蔡瑞明 2006；陳東升、陳端容 2001b；章

英華、伊慶春 2006）。不過，教育對跨族群婚配的影響可能蘊含著不同

的影響機制，如教育透過社會經濟地位與社會資源、或個人自主意識的

提高而影響婚配的選擇。美國、澳洲（Roy and Hamilton 1997）等對於

不同世代的移民研究中，發現移民者的第二代或第三代，經常比上一代

移民者有較高的跨種族、跨族群結婚率，尤其是擁有高教育的第二代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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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教育對婚配的影響也反映在「選擇機會」和「個人偏好」的因素差

異上（Heaton and Jacobson 2000; Kalmijn 1991b, 1998; Kalmijn and Flap 

2001）。較高的個人教育不僅代表擁有較佳的婚配條件，它更可能代表

一個人因教育而來的各類知識、社會接觸和價值觀的不同。同時，較高

教育者也可能擁有較開放條件的擇偶態度、更多的機會接觸其他族群的

團體、文化或相關資訊，進而對不同族群團體產生不一樣的互動態度、

族群文化理解和族群社會距離。這種因教育而建構的族群文化理解和族

群社會距離，可能讓個人在跨族群的婚配選擇上和家庭代間的跨族群婚

配的影響上都產生不一樣的能動性（forces）。擁有較高教育的個人，

可能具有較高的現代性，對家庭傳統、既定的社會慣習也可能會有較強

的抗拒能力，因此，較能跨越族群界限的限制和家庭婚配條件的限制。

個人運用較高的教育所帶來的智識啟發、個體決策自主性的獲得，較能

憑著自己對婚姻的期望來選擇配偶，不再侷限在族群內婚、或再製父母

婚姻的族群配對模式。據此，本研究的第三和第四個研究假設如下：

研究假設三：不論親代是否為跨族群婚，子代教育程度高者，則跨

族群婚的可能性亦高。

研究假設四：跨族群婚的代間影響效果，隨子代教育提升而減弱。

（四）跨族群婚與「娶媳婦」、「嫁女兒」

以移民為主的美國社會，女性移民較男性移民有更普遍的族群跨

婚現象，而且父權制國家的移民也是如此。跨族群婚的性別差異反映

了傳統社會規範的影響，尤其是在父權社會中，男性有較高的社會價

值，並且繼承家族責任、家族資源，因此造成男、女性在選擇婚姻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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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態度、價值和能動性的差異（Cheung 1997; Heaton and Jacobson 2000, 

2004; Jacobs and Labov 2002）。不同的社會文化下，對男女性的行動規

範和角色要求也不盡相同，可能影響了婚配選擇上的性別差異。例如在

美國，白人女性受文化的限制，較少選擇其他族群的人（特別是黑人）

作為婚配的對象。

在台灣這個移民社會中，不同的族群各有其族群的特性與傳統，因

此各族群的家庭有不同的男女權力地位、家庭分工角色、家庭決策角

色、互動方式（張維安 2001），進而影響人民在婚配選擇（嫁、娶）上

有族群因素的考量。陳玉華、伊慶春、呂玉瑕等（2000）發現，省籍背

景會影響家庭決策模式：台灣三個族群的內婚中，外省家庭的妻子擁有

最高的家庭決策權，其次是閩南家庭，再來才是客家家庭。即使在不同

族群婚配的家庭中，丈夫是外省人的婦女在「家庭支出分配」上也享有

最高的決策權。人類學家對閩客家庭的觀察也有相同的研究發現（莊英

章 1994；莊英章、武雅士 1993），即客家家庭中婦女的地位並沒有因

為其勞動參與程度高而增加，反而在閩南、外省家庭或是跨族群的婚配

家庭中，婦女較能享有夫妻共同的決策權。顯然在父權制的台灣，不同

族群的家庭賦予婦女不同的家庭地位，它不僅直接影響子女家庭社會化

的結果，使子女有不同的性別角色態度，也可能對不同族群家庭的家務

分工、夫妻權力關係、婦女家庭地位產生不同的族群意象，進而可能影

響子女婚配選擇時對不同族群對象的考量。

跨族群婚姻配對的性別差異反應一個社會的家庭之性別角色的規

範、社會期待、及社會文化價值（Jacobs 1999; Jacobs and Labov 2002; 

Price 1993）。在台灣，家庭與婚姻文化是因襲父權制的社會傳統─

「男家娶媳進門」和「女家嫁女出門」。「父權制」或「依男方居」的

傳統是儒家文化的一項產物，男女在社會上的價值和性別角色的扮演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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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樣，3 特別是展現在婚配關係中「媳婦」與「女婿」不同的角色與

地位上。換言之，台灣的社會文化對於男性和女性之性別角色與社會期

望是有很大不同，因此，「男家娶媳婦」與「女家嫁女兒」展現了完全

不同的家庭婚配意義。從男家和女家的立場來思考婚姻對象的選擇，是

截然不同的婚配條件考量（Goldscheider and Waite 1986），特別是考慮

跨族群的婚配選擇時。

隨著現代化和教育的普及，男女性的社會價值拉近，但是婚配的文

化規範、家庭中的權力關係、社會地位和角色價值並沒有太大的改變

（陳玉華 2000）。即便現代社會的女性積極投入勞動市場、獲得法律

上性別平等的權力地位，但是實際的家庭生活中仍然停留在父權制的性

別關係框架下。男家娶媳婦、女家嫁女兒，雖然同是一場婚姻，但背後

確有不同的家庭婚配意義。男性的社會價值較為核心，因此娶媳婦者享

有較大的選擇優勢，傾向娶進同質性（教育、族群）高的媳婦；而女性

的社會價值較為邊緣，但較容易跨進不同的群體，傾向嫁給異質性（教

育、族群）的先生。另外，閩南、客家、大陸省籍皆有其特有的族群文

化特性以及性別角色價值，在跨族群婚配上，不同族群的家庭在娶媳婦

和嫁女兒的婚配選擇上可能更有不同的族群選擇考量。台灣社會特有的

家庭文化概念和族群關係的發展，使得台灣不同族群中的男性和女性的

實際家庭角色和一般社會印象不相同，因此，導致不同族群的家庭，在

子女婚配的族群特性上的考慮，可能在娶媳婦和嫁女兒上有別，而且即

3 客家諺語「上家人教心動，下家聽乖女」；「不孝媳婦三餐燒，有孝妹仔路上

搖」；而導致一般人都認為「寧肯做三年介苦妹仔，毋肯做三朝介閒新娘」說明了

「女兒」和「媳婦」在角色扮演上的差別待遇，使人情願為窮苦人女兒，也不願為

人媳婦。台灣社會諺語「嫁雞綴雞飛，嫁狗綴狗走，嫁乞食揹筊芷斗」、「做著敗

田望後冬，娶著敗婦一世人。」描述嫁和娶該有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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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是相同的娶媳婦的跨族群婚可能也有不同族群的差異。嫁女兒也是一

樣。基於上述的討論，本研究第五個和第六個研究假設如下：

研究假設五：娶媳婦或嫁女兒的跨族群婚代間影響，會有族群間的

差異。

研究假設六：跨族群婚的代間影響有娶媳婦與嫁女兒的差異。

三、研究資料與變項測量

本研究是以婚姻配對（pairs）為分析單位，探討跨族群婚配的代間

影響及其族群間差異，並了解跨族群婚配代間影響的世代變化、隨子女

教育之變化和「娶媳婦」、「嫁女兒」的影響差異。是故，主要的研究

分析也分成兩個部分：一是回答跨族群婚配的代間影響效應及其變遷，

二是比較分析跨族群婚代間影響的嫁娶差別。因此，針對跨族群婚的代

間關係或影響進行探討，運用兩代跨族群婚的四種組合類型─「親代

族群內婚－子代族群內婚」、「親代族群內婚－子代族群外婚」、「親

代族群外婚－子代族群內婚」、和「親代族群外婚－子代族群外婚」

（分別簡稱為「親內子內」、「親內子外」、「親外子內」和「親外子

外」）─之代間婚姻配對次數與百分比來說明代間跨族群婚配的關

係。再以邏輯迴歸分析，檢驗親代跨族群婚對子代跨族群婚的影響及族

群、世代和子代教育對跨族群婚代間影響的作用，並驗證一個父權社會

裡，跨族群婚的代間影響在娶媳婦和嫁女兒上的差異。

（一）研究資料

本研究運用九個「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資料的合併資料。樣本選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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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考慮同時包含受訪者父母籍貫（族群）、受訪者配偶之父母籍貫

（族群）、受訪者教育、受訪者配偶教育以及受訪者與其配偶出生年等

變項的各期資料。結果本研究所分析的社會變遷基本資料包括二期三次

社會階層組（1992）、二期四次大眾傳播組（1993）、三期三次長卷

（1997）、三期四次大眾傳播組（1998）、四期二次家庭組（2001）、

四期三次社會階層組（2002）、四期四次大眾傳播組（2003）、四期五

次公民權組（2004）、五期一次工作生活組（2005）等九個資料檔，原

始樣本總數為18,923，留下已婚有偶的受訪者資料，共有13,113組婚姻

配對資料。其中娶媳婦資料為有偶男性受訪者和有偶女性受訪者的先

生資料組合而成，共13,113個先生及其父母的資料，而嫁女兒資料則為

有偶女性受訪者和有偶男性受訪者的太太資料組合而成，也是13,113個

太太及其父母的資料。再刪去教育與出生世代資料有遺漏的樣本，及子

代與原住民外婚者的樣本。因為後者數目太少，無法納入模型分析，因

此，實際使用樣本為11,275組兩代的族群婚配資料。4

（二）變項測量

子代的婚配資料是以受訪者自己和配偶的資料進行分類，自己和配

偶同屬一個族群則為族群內婚，自己和配偶屬於不同族群則為族群外

婚。子女的族群是以父親的族群為歸屬，分為閩南、客家和大陸省籍三

類別。這樣的族群歸類是採取客觀的族群認定，而不是個人的主觀族群

認定。跨族群婚的家庭，子女個人主觀的族群認定也很重要，但是研究

4 因為受訪者（子代）與原住民外婚的人數太少，所以分析選樣中被加以排除。但

仍保留受訪者之親代與原住民外婚者，因此，表列分析中的親代跨族群婚配中（表

4）仍有原住民的類別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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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檔中缺乏可以做主觀族群認定的相關變項資料，再加上因為台灣是

一個父權制的社會，因此，可以父親的族群作為子女個人族群的客觀認

定。夫妻的族群婚姻配對是將兩個人的族群交叉分類，分為閩南內婚、

客家內婚、大陸內婚、閩南外婚、客家外婚、大陸外婚六類。表列分析

時採用六分類，但邏輯迴歸分析時，僅區分是否為跨族群婚，其中閩南

外婚、客家外婚、大陸外婚為跨族群婚者，以1表之，而閩南內婚、客

家內婚、大陸內婚屬於非跨族群婚者，以0表之。

自變項主要有族群、親代族群婚配、教育和世代。族群變項分為

「閩南」、「客家」和「大陸」三類，模型分析時則以「閩南」作為對

照組。親代族群婚配是以父母親的族群交叉，也分為閩南內婚、客家內

婚、大陸內婚、閩南外婚、客家外婚、大陸外婚六類。但是進行兩代

間的族群婚配時（6*6交叉表），受限於樣本數，所以也是簡化分類為

2類，僅分為跨族群婚（=1）和非跨族群婚（=0）兩類。教育是依據受

訪者及配偶的教育程度，分成「小學及以下」、「國初中」、「高中

職」、「大專及以上」四類，5 分析模型中以「小學及以下」當作對照

組。世代則是依據受訪者及其配偶出生年的資料，分成三個出生世代：

「世代1」為受訪者或配偶是1946年之前出生，「世代2」為1947-1958

年之間出生，「世代3」則是1959年及以後出生。理論上，探討婚姻配

對時，以結婚年作為婚姻世代的劃分會更理想，但是由於資料沒有完整

的結婚年資料，只能以出生年作為代理測量。相同出生世代的人，結婚

的時間雖會有差異，但是差異年數不會太大，應該不會有太大的族群分

布變動，或影響族群互動和印象的重大社會事件，而影響跨族群婚的可

能。

5 「大專及以上」包含五專、二專、三專、軍警專修班、軍警官學校、技術學院、

大學及研究所畢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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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結果

（一）跨族群婚代間關係

表1呈現娶媳婦和嫁女兒樣本的族群、教育和出生世代等基本變項

特性，及其跨族群婚（族群外婚）的情形。從娶媳婦的角度來看，閩南

族群的跨族群婚為10.3%，客家族群為35.5%，而大陸省籍者為63.3%；

客家族群的跨族群婚比例為閩南族群者的3.4倍，大陸省籍者的跨族群婚

比例為閩南族群者的6.2倍。若從嫁女兒的角度來看，則閩南族群的跨族

群婚為13.2%，客家族群為36.4%，而大陸省籍者為53.1%；客家族群的

跨族群婚比例為閩南族群者的2.8倍，大陸省籍者的跨族群婚比例為閩南

表1　�娶媳婦與嫁女兒之族群內、外婚比例，按族群、教育程度與出生
世代分

變項

娶媳婦 嫁女兒

族群內婚

（%）

族群外婚

（%）
N 比例%

族群內婚

（%）

族群外婚

（%）
N 比例%

族群

　閩南 89.72 10.28   8462   75.05 86.84 13.16   8743   77.54
　客家 64.55 35.45   1433   12.71 63.62 36.38   1454   12.90
　大陸 36.67 63.33   1380   12.24 46.94 53.06   1078     9.56
教育程度

　小學以下 90.56 9.44   2766   24.53 87.93 12.07   3877   34.39
　國初中 83.80 16.20   2506   22.23 83.38 16.62   2401   21.29
　高中職 78.37 21.63   3093   27.43 74.56 25.44   3180   28.20
　大專及以上 68.52 31.48   2910   25.81 68.30 31.70   1817   16.12
出生世代

　1946年之前 85.06 14.94   3540   31.40 87.40 12.60   2666   23.65
　1947~1958年 81.75 18.25   4044   35.86 82.30 17.70   3786   33.58
　1959年之後 73.31 26.69   3691   32.74 74.17 25.83   4823   42.77
N 9023 2252 11275 9023 2252 11275
比例％ 80.03 19.97 100.00 80.03 19.97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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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者的4.0倍。可見，不論娶媳婦或嫁女兒，跨族群婚的機會都是以

大陸族群為最高，其次是客家族群，最低的是閩南族群。另外，娶媳婦

（嫁女兒）之跨族群婚的機會也與個人教育有關。大專及以上教育者，

跨族群婚的比例為小學及以下教育者的3.3倍（2.6倍），高中職教育者

和國初中教育者則分別為2.3倍和1.7倍（2.1倍和1.4倍），可見，跨族群

婚的機會隨子代教育程度的上升而增高。再者，娶媳婦（嫁女兒）之跨

族群婚的機會也有變遷。

1959年及以後和1947至1958年出生世代者之跨族群婚的比例分別為

1946年及以前出生世代者的1.8倍和1.2倍（2.1倍和1.4倍），顯示台灣的

跨族群婚的機會隨出生世代的年輕而上升。

表2則分別列出不同族群親代和子代跨族群婚的比例，並比較兩代

的差異（χ2 test）。我們發現：在娶媳婦上，若將跨族群婚分為親代和

子代來看，子代的各族群之跨族群婚的比例都顯著地高於親代的跨族群

婚的比例。閩南族群的跨族群婚由親代的2.0%增加到子代的10.3%；同

樣的，客家族群也由親代的10.4%上升到子代的35.5%，而大陸族群則由

親代的35.7%上升到子代的63.3%。在嫁女兒上，親代跨族群婚到子代跨

族群婚也有和娶媳婦相同的變化趨勢。

前面的親代和子代的跨族群婚變化，是親代和子代整體性的變化趨

勢，為能進一步了解同一個家庭內兩代（親代和子代）間跨族群婚的關

聯情形，於是分別根據親代和子代是否跨族群婚所形成的交叉表，分成

四類別之次數分配表來表達兩代間跨族群婚的關聯，並列於表3。

就娶媳婦來說，全部族群中，兩代都是族群內婚的比例為77.4%，

親代內婚但子代跨族群婚者有15.4%，親代跨族群婚但子代族群內婚者

2.6%，但兩代都是跨族群婚者有4.6%。但是，若進一步細看各族群的

兩代跨族群婚的分配情形，則兩代都是跨族群婚者以大陸族群為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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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親代與子女代族群內外婚比例及族群差異和兩代間差異檢定

閩南 客家 大陸 總數

% % %

娶媳婦

　親代

族群內婚 98.01 89.60 64.28 10465
族群外婚 1.99 10.40 35.72 810
總數 8462 1433 1380 11275
χ2 test 2051.01***

　子代

族群內婚 89.72 64.55 36.67 9023
族群外婚 10.28 35.45 63.33 2252
總數 8462 1433 1380 11275
χ2 test 2335.24***

兩代差異χ2 test 58.18*** 99.66*** 31.01***

嫁女兒

　親代

族群內婚 98.31 89.00 50.09 10429
族群外婚 1.69 11.00 49.91 846
總數 8743 1454 1078 11275
χ2 test 3243.86***

　子代

族群內婚 86.84 63.62 46.94 9023
族群外婚 13.16 36.38 53.06 2252
總數 8743 1454 1078 11275
χ2 test 1236.86***

兩代差異χ2 test 55.99*** 94.43*** 130.30***
*** p <.001

（26.1%）其次是客家族群（7.5%），而閩南族群最低（0.6%）。兩代

都是族群內婚的比例順序則是與前述完全相反的順序，以閩南族群最高

（88.3%），其次是客家族群（61.7%），而大陸族群最低（27.0%）。

顯示兩代跨族群婚的分配在族群間是有顯著的差異。嫁女兒的兩代跨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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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各族群兩代間的族群內外婚分配，按娶媳婦和嫁女兒分

跨族群婚之兩代關係

親代族群內婚

&
子代族群內婚

親代族群內婚

&
子代族群外婚

親代族群外婚

&
子代族群內婚

親代族群外婚

&
子代族群外婚

族群 % % % % 總數 百分比 χ2 test

娶媳婦

　閩南 88.28   9.73   1.43 0.56   8462 100.00 
　客家 61.69 27.91   2.86 7.54   1433 100.00 
　大陸 27.03 37.24   9.64 26.09   1380 100.00 
　全部 77.40 15.41   2.62   4.57 11275 100.00 3408.49***
嫁女兒 　 　

　閩南 85.72 12.59   1.12   0.57  8743 100.00 
　客家 60.46 28.54   3.16   7.84   1454 100.00 
　大陸 32.19 17.90 14.75 35.16   1078 100.00 
　全部 77.33 15.16  2.69   4.82 11275 100.00 3712.20***
*** p <.001, ** p < .01, * p < .05

表4　各族群的親代和子代婚配的族群組合分布，按娶媳婦和嫁女兒分

娶媳婦 嫁女兒

親代 子代 親代 子代

婚配族群# 全部% 族群內% 全部% 族群內% 全部% 族群內% 全部% 族群內%
閩南—閩南 73.55 98.12 67.33 89.81 76.26 98.35 67.33 86.85
閩南—客家   1.33   1.77   3.49   4.65   1.15   1.49   3.66   4.71
閩南—大陸   0.09   0.11   4.23   5.64   0.12   0.16   6.55   8.44
閩南—原民   0.07 — — —   0.04 — — —

客家—客家 11.39 89.79   8.20 64.69 11.48 89.00   8.20 63.62
客家—閩南   1.26   9.93   3.66 28.88   1.39 10.80   3.49 27.03
客家—大陸   0.04   0.28   0.84   6.63   0.03   0.20   1.21   9.35
客家—原民   0.03 — — —   0.00 — — —

大陸—大陸   7.87 64.66   4.49 36.68   4.79 50.94 4.49 47.74
大陸—閩南   3.58 29.45   6.55 53.59   3.85 40.94 4.23 45.00
大陸—客家   0.72   5.90   1.21   9.73   0.76   8.12 0.84   8.96
大陸—原民   0.07 — — —   0.16 — — —

總數 11275 11275 11275 11275
# 因為受訪者（子代）與原住民外婚的人數太少，所以分析選樣中被加以排除，但是其親
代仍有與原住民外婚者，所以保留這些受訪者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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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婚的分配，大陸族群的分配與其娶媳婦的婚配稍有不同，但是兩代跨

族群婚有族群差異的研究發現還是一樣。

在各族群的親代和子代婚配的族群組合分布呈現於表4。雖然，閩

南族群親代的跨族群婚比例不高（約2%），但其跨族群婚中以娶客家

女性為多，相當低的比例娶外省籍和原住民女性為妻。閩南族群的子代

跨族群婚的比例（約10%）比親代高出許多，而且娶外省女性的比例超

過娶客家女性的比例。而親代客家族群的跨族群婚以娶閩南女性為多，

娶外省和原住民女者比例相當低；客家族群子代的跨族群婚還是以娶閩

南女性者為多，娶外省女性者也增加許多倍，但與娶閩南者比較起來，

其比例僅達娶閩南者的四分之一。外省族群的親代跨族群婚比例相當高

（約36%）其中娶閩南人的比例為娶客家人比例的五倍。外省族群的子

代跨族群婚的比例更高（約63%），而且娶閩南人的比例（53.6%）也

為娶客家人比例的5.5倍。換言之，外省族群子代的婚姻有一半以上是與

閩南族群的跨婚，也有將近十分之一是與客家族群的跨婚。

若從嫁女兒的角度來看，閩南族群的女兒嫁入外省家庭的比例

（8.4%）高於嫁入客家人家庭的比例（4.7%）。但是，客家女兒嫁入閩

南家庭的比例（27.0%）高於嫁給外省家庭者（9.4%）。外省女性嫁給

閩南家庭的比例（45%）遠高於嫁給客家族群者（9.0%）。從嫁女兒的

角度來看，本省人（閩南和客家）子代跨族群婚的現象都比親代跨族群

婚來得普遍許多，但是外省族群子代的跨族群婚和親代的跨族群婚現象

則沒有明顯的變化。各族群嫁女兒的跨族群婚的樣態與其娶媳婦的跨族

群婚樣態是相似的。

綜合言之，閩南與客家兩族群的跨族群婚模式相似，但不完全相

同，而大陸省籍跨族群婚模式則與閩、客兩族群截然不同，這反應了台

灣特殊的社會歷史背景所型塑的族群婚姻關係。子代的跨族群婚比親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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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跨族群婚普遍許多。在親代，跨族群婚以閩南和客家的跨婚為主要，

但在子代，外省族群在跨族群婚中已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可說已經融

入了本省人（閩、客）的跨族群婚的選擇對象。

（二）跨族群婚之代間影響及其嫁娶差異

表5和表6的模型1至模型3分別呈現娶媳婦和嫁女兒之親代跨族群婚

對子代跨族群婚的影響。就娶媳婦而言（表5），模型1顯示親代跨族群

婚對子代的跨族群婚是正向的顯著影響，即跨族群婚的家庭，其子代有

較高的跨族群婚機會。客家和大陸兩個族群虛擬變項的影響效果都是正

向的顯著效果，顯示大陸族群及客家族群均比閩南族群的子代，有較高

的跨族群婚機會。模型2結果指出親代跨族群婚、族群和世代對子代跨

族群婚皆有顯著正向影響，除了模型1中有關親代跨族群婚和族群對子

代跨族群婚的影響方向還是一樣之外，也顯示越年輕的的世代有越高的

跨族群婚情形。

模型3是我們的基本模型，其顯示：在娶媳婦方面，親代跨族群

婚、族群、世代和子代教育對子代跨族群婚都有顯著的影響效果。亦即

排除族群、世代和子代教育的影響後，親代為跨族群婚者，其子代跨族

群婚的成敗比（odds）為親代族群內婚者之子代跨族群婚成敗比的2.31

倍（e0.839=2.31）。因此，本研究第一個研究假設獲得支持。另外，當

控制親代跨族群婚、子代出生世代和教育的影響後，大陸族群的子代仍

有較高的跨族群婚的機會，其跨族群婚的成敗比約為閩南族群跨族群婚

成敗比的11.39倍（e2.433=11.39），但是相同條件的客家族群之子代跨族

群婚的成敗比僅為閩南族群跨族群婚成敗比的4.54倍（e1.513=4.54）。換

言之，相同的親代跨族群婚、子代出生世代和教育條件下，子代跨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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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的機會，以大陸族群最大，客家族群次之，閩南族群最低；且大陸和

客家族群皆高於閩南族群。所以，本研究第二個研究假設：子代的跨族

群婚機會有族群間的差異也獲得支持。

同樣地，在控制了親代跨族群婚、族群、教育的影響後，不同世代

的子代跨族群婚也有顯著差異。世代2（1947年至1958年出生者）和世

代3（1959年及以後出生者）等較年輕的世代均比年長的世代（1946年

及以前出生者）有較高的跨族群婚機會。世代2的子代，其跨族群婚的

成敗比約為世代1者跨族群婚成敗比的1.28倍（e0.243=1.28），而世代3的

跨族群婚的成敗比約為世代1跨族群婚成敗比的1.91倍（e0.649=1.91）。

可見，在考慮了親代跨族群婚、族群、教育的影響後，子代跨族群婚的

機會隨時間（出生世代）增加。

再者，考慮了親代跨族群婚、族群和世代的影響後，子代的教育越

高，其跨族群婚的機會也越高。過去研究發現教育程度對跨族群婚有

正向的影響，也是影響婚姻配對非常重要的因素（Kalmijn 1991a, 1998; 

Mare 1991）。由模型3可以知道，排除親代跨族群婚、族群、教育的影

響後，子代教育為初中職、高中職和大專及以上者均比小學及以下者，

有較高的跨族群婚的機會，其跨族群婚的成敗比分別比小學及以下教育

者分別高出48%（e0.394-1=0.48）、54%和92%。因此，考慮親代跨族群

婚、族群、教育的影響後，子代跨族群婚的機會隨子代的教育提高而增

加。

在嫁女兒方面，跨族群婚的機會也有與娶媳婦同樣的研究發現（如

表6）。其中基本模型（模型3）也顯示：在控制族群、世代和教育的影

響後，若親代為跨族群婚的女兒，其跨族群結婚的成敗比為親代族群

內婚者的3.81倍（e1.337 =3.81），高出娶媳婦者的倍數（2.31倍）。同

樣地，當控制親代跨族群婚、族群、教育的影響後，大陸族群的女兒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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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婚的成敗比約為閩南族群者的3.28倍（e1.188=3.28），客家族群的

女兒跨族群婚的成敗比則約為閩南族群者的3.32倍（e1.201=3.32）。然

而，大陸族群和客家族群的跨族群嫁女兒的成敗比與閩南族群的差異，

沒有較娶媳婦現象之族群間差異來得懸殊（分別為11.39和4.54倍）。由

於大陸族群和客家族群在台灣人口結構上的比例相近，但與最大族群的

閩南族群的婚配上卻呈現不同的選擇結果，而且在娶媳婦和嫁女兒的族

群差異上也出現不一樣的樣態。因此，若以跨族群婚作為族群間社會距

離的展現，則顯示台灣三大族群間的社會距離是有別的，而且在娶媳

婦和嫁女兒的族群選擇上也有所不同。嫁女兒方面，當考慮了親代跨

族群婚、族群和世代的影響後，世代2和世代1之女性跨族群婚上並沒

有明顯的差異，只有世代3較世代1有較高的女性跨族群婚的機會；世

代3的女性跨族群結婚的成敗比只高出世代1者48%（e0.393-1=0.48）。另

外，具初中職與小學及以下教育程度的女兒，其跨族群結婚的機會並

沒有顯著差異；只有具高中職及大專及以上教育程度之女兒的跨族群

婚配的成敗比，分別高出小學及以下教育者47%（e0.388-1=0.47）和86%

（e0.625-1=0.86）。因此，不論親代是否為跨族群婚，子代教育程度越

高，越容易傾向於跨族群婚，並且在娶媳婦和嫁女兒方面都有這種現

象，所以此研究假設三獲得支持。這個研究發現和過去的研究結果一

致，即教育程度高者，比較可能與不同族群的人婚配，反之，教育程

度低者，較不可能跨族群結婚（Kalmijn 1991a, 1991b, 1998; Qian 1997, 

1999; Qian and Lichter 2007）。

在嫁女兒上，只有最年輕的世代才有顯著較高之跨族群婚現象，顯

示其跨族群婚之世代變遷速度較前述娶媳婦現象變遷來得緩慢，也顯示

在娶媳婦和嫁女兒婚配對象的族群考慮上，展現了不一樣的族群社會距

離之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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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進一步說明在儒家文化影響下的台灣社會，娶媳婦和嫁女兒的跨

族群婚配的考慮是不同的，所以針對兩代都是跨族群婚的樣本，比較不

同族群的子女代跨族群婚的差異（圖1）。圖1顯示：閩南和客家族群，

嫁女兒比娶媳婦有較高的跨族群婚機率。相反地，外省族群則是娶媳婦

比嫁女兒有較高的跨族群婚機率。可能本省族群在娶媳婦時，比較重視

族群文化的相似性，包括相同的族群語言有利於家庭溝通，相同族群的

生活慣習有利於家庭族群文化的傳遞和降低家庭生活的內部衝突。但

是，在嫁女兒時只要女兒能接受他族群的文化，就不需要太在意女兒的

族群文化差異的適應問題。基本上，此現象也呈現出漢人社會傳統的文

化特性，即以男方作為家庭傳承的核心，而對於出嫁的女兒來說，夫家

的族群文化環境、生活慣習與語言使用則是需要考慮的。

相對地，外省族群在娶媳婦上，一方面可能外省的婚配對象數量不

多，所以與本省族群的婚配機會就會比較多。另外，本省族群女性接受

教育後都能講國語，所以外省族群選擇本省女性作為婚配對象，語言溝

通就不會是限制。不過，外省女性嫁給本省人的機會則相對較低。外省

女性會講閩南話或客家話的比例相對低，因此不同語言所造成的家庭溝

通或是不同的族群文化差異的考慮，可能使得外省女性嫁入本省家庭者

較少；另外，較早世代的本省族群不會講國語的比例較高，加上外省族

群和本省族群的過去互動經驗和存在較大的社會距離，可能都是很重要

的影響因素。不過，真正的原因還是有待進一步的研究來釐清。儘管如

此，在台灣，不同族群之娶媳婦和嫁女兒的確呈現了不一樣的族群距離

婚配現象。

再者，不論是嫁女兒或娶媳婦，子代跨族群婚的機率都是隨著時間

（世代）而增加；不過，此趨勢在三個族群間有很大的差異。以娶媳婦

來說，在不同的世代都是以外省族群者為最高的，其次是客家族群，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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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族群則最低。而就嫁女兒來說，客家和大陸族群兩代都是跨族群婚的

機率在1946年及以前的世代是接近的，但閩南族群則相對地低很多。總

之，子代跨族群婚的機會受到社會中的族群互動關係和親代跨族群婚的

增加之影響。換言之，跨族群婚配不會只是單一時間點或歷史事件的影

響而已，它會隨著社會中的族群關係氛圍、家庭脈絡環境和家庭社會化

的過程，而產生長期且動態的變化。

（三） 跨族群婚代間影響的族群、子代教育、世代之差異
及其嫁娶差別

為了進一步探討在「娶媳婦」與「嫁女兒」的不同立場下，跨族群

婚的代間影響效應會如何隨著族群、子代教育及世代的不同而變化，以

及這些變化在嫁、娶現象上的差別，我們在前述的基本模型中（模型

3）同時加入了親代跨族群婚與族群、子代教育和世代的不同交互作用

項，分析結果分別呈現於表5和表6的模型4。表5模型4結果顯示：在娶

媳婦方面，大陸族群的跨族群婚之代間影響效果與閩南和客家族群者有

顯著差異（係數估計為負值），但是客家與閩南族群跨族群婚的代間影

響效果則沒有差異。亦即，在排除族群、世代、教育和親代跨族群婚與

教育、世代的交互作用後，大陸族群家庭的跨族群婚之代間影響效果顯

著地低於本省族群（包括閩南和客家）的跨族群婚之代間影響。 

另外，親代跨族群婚與子女教育的交互作用是負向的顯著影響，顯

示控制了親代跨族群婚、族群、世代、教育及親代跨族群婚與族群、世

代的交互作用後，跨族群婚的代間影響效果隨子代教育的上升而減弱，

與研究假設四的預期是一致的。顯然地，子代的教育本身會增加跨族群

婚的機會（支持研究假設三），但是，在控制教育的影響後，親代跨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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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婚的代間影響隨子代的教育上升反而減少。同樣地，跨族群婚的代間

影響也隨時間（世代）減弱，特別是年輕的世代（1959年以後出生世

代）的跨族群婚代間影響比前面出生世代者之影響效果為弱。模型5則

在模型4的基礎上，再加入了族群與教育的六個交互作用項於模型中。

模型5分析結果顯示：族群和教育的交互作用幾乎都是顯著的負向影響

（客家＊初中職項除外），這表示族群對跨族群婚的影響效果，隨子代

教育的上升而減弱。在親代族群外婚和教育的交互作用上，除了親代跨

族群婚和大專及以上教育程度的交互作用變為不顯著外，其餘的交互作

用之影響方向及顯著性和模型4一樣，都沒有改變。綜合言之，在娶媳

婦方面，跨族群婚的代間影響效果有族群間的差異，也隨時間（世代）

減弱。

然而，在嫁女兒方面（表6模型4），控制了子代的族群、教育、

世代和親代跨族群婚與教育、世代的交互作用後，親代跨族群婚與族

群的交互作用並不顯著，顯示跨族群婚的代間影響，在三個族群間並

沒有差異存在。此結果與娶媳婦現象的研究發現是不一樣的。在娶媳

婦方面，跨族群婚的代間影響有族群間的差異，但在嫁女兒方面，跨族

群婚的代間影響則沒有族群間的差異。另外，表6模型4也顯示跨族群婚

的代間影響，也是隨著女兒教育的提高，而影響力下降。但是，跨族群

婚的代間影響並沒有隨時間（世代）變動。換言之，在嫁女兒方面，親

代跨族群婚對女兒跨族群婚的影響，一直都存在顯著的影響，並未隨時

間而減弱，這是和娶媳婦不一樣的現象。表6模型5的結果呈現：在嫁女

兒方面，族群對跨族群婚的影響效果，不因女兒的教育程度不同而有差

異。同時，模型5中的族群與教育交互作用項之外，所有變項對跨族群

婚的影響方向和顯著性都和模型4的結果一樣。因此，可以說在嫁女兒

方面，模型4的研究發現沒有因為族群和教育交互作用的考慮而有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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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綜合上述，在娶媳婦上，跨族群婚的代間影響有族群間的差異，然

而在嫁女兒上則跨族群婚的代間影響沒有族群間的差異，因此，第五個

研究假設在娶媳婦上獲得支持，但在嫁女兒則沒有獲得支持。但是，在

娶媳婦上，跨族群婚的代間影響並沒有隨兒子的教育之上升而減弱，反

而在嫁女兒時，跨族群婚的代間影響會隨女兒教育的上升而減弱。另

外，在娶媳婦方面，跨族群婚的代間影響隨時間（世代）減弱，可是，

在嫁女兒方面，跨族群婚的代間影響並未隨時間（世代）減弱。這些都

顯示：跨族群婚的代間影響的確有娶媳婦和嫁女兒的差別，因此研究假

設六也獲得支持。

（四）族群規模與跨族群婚配

族群婚配的研究，有必要考慮族群規模對跨族群婚配機會的作用。

基本上，社會中各族群的規模不同，自然會影響跨族群婚配的發生機會

（Blau et al. 1982; Blum 1985; Harris and Ono 2005；王甫昌 1993, 1994；

巫麗雪、蔡瑞明 2006）。過去的研究採用對數線性模型（log-linear 

model）或流動表（mobility table）來考慮一個國家的族群規模，以控制

族群規模對族群婚配的可能影響，但是Harris and Ono（2005）指出這樣

的處理方法是假定全國為單一的婚姻市場，往往沒有辦法有效地控制個

人實際可能接觸到的婚配對象之族群組成比例；再加上個人遷徙、流動

的機會隨著社會發展越來越高，勢必更難以控制個人在結婚前所能接觸

的可能婚配對象之族群特性。同時，一個人的婚配對象的年齡層也不確

定，使得以各族群的族群規模作為婚配對象的可能跨族群機會之控制，

無法實質呈現個人的婚配對象選擇的真正族群特徵。因此，他們認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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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個人放回所屬的地方脈絡，同時考量地區婚姻市場與地區族群的組成

比例，才能比較有效地控制個人所可能接觸的婚配對象之族群特性。

本研究目前所使用的資料並不允許將所有受訪者個人放回其所屬的

地方脈絡，因為缺乏受訪者明確的結婚時間和婚前居住地點等資料，因

此無法有效控制個人所可能接觸的婚配對象之族群組成比例。雖然，

本研究無法直接控制族群規模對跨族群婚或跨族群婚的代間影響，但

是基於族群規模可能對研究結果產生影響，我們仍然依據研究關注的

焦點議題，間接地分析族群規模所可能帶來的跨族群婚機會的影響問

題。近十年來，國外在探討種族或族群隔離、居住環境的族群區隔和學

校內友誼網絡的族群區隔時，也遇到相似的控制社會接觸之族群比例的

問題（Moody 2001; Mouw and Entwisle 2006）。他們的研究處理都是：

假定隨機接觸下所形成的族群互動或友誼關係，理論上應該反應出人口

結構中的族群比例（或族群規模），因此，倘若分析的結果不同於實際

的人口結構中的族群比例時，則反映了現象背後蘊含著各族群規模下隨

機接觸之外的其他可能影響因素或選擇偏好。基於此，我們可以假定社

會上人們在選擇婚配對象時，若是沒有任何的族群偏好、族群文化價值

或不同族群的社會距離考量下，人與人之間是隨機接觸而產生婚配，其

族群內婚的機率會等於個人所屬的族群規模比例。因此，在多族群的社

會環境下，擁有族群規模相近的族群，與其他族群婚配的機會也會相

近。在台灣社會中，客家族群和大陸族群的族群規模相近（客家族群約

10-12%，大陸族群約8-10%），6 因此，我們可以合理推論：在隨機的

族群互動下，大陸族群和客家族群分別與閩南族群的跨族群婚機會應該

會比較接近。若不是如此的話，則可以推論：此兩個族群與閩南族群實

6 族群人口比例參照陳信木（2003）〈台灣地區客家人口之婚配模式：世代、地理

區域、與社經地位比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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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上有不同的族群社會距離。本研究結果發現：大陸族群和客家族群在

與族群規模最大的閩南族群之跨族群婚機會上，有明顯地不同，而且不

論是在娶媳婦或嫁女兒上，外省族群和客家族群在與閩南族群跨婚的機

會上，亦呈現不同的樣貌（見表4結果）。可見，台灣三個族群間的跨

族群婚機會並不是完全由族群規模所決定，而是還有其他的因素涉入。

所以，本研究雖無法直接檢驗族群規模對跨族群婚或跨族群婚的代間影

響之作用，但是，透過族群規模相近的族群之跨族群婚的比較，間接地

掌握族群規模的可能影響。本研究所發現的台灣族群跨族群婚的機會和

其代間影響，除了族群規模自然地會對跨族群婚機會產生的影響外，還

可能受到不同族群的社會位階、家庭文化、或政治地位所型塑的不同族

群社會距離的影響。

五、結論與討論

本文探討在台灣族群家庭脈絡下，跨族群婚是否具有代間影響及其

族群間的差異，並探究跨族群婚代間影響如何隨時間（世代）變化、如

何因子女教育不同而改變，同時也分析跨族群婚的嫁娶差異，以理解在

台灣特有的族群歷史文化、族群互動環境下，家庭婚配的族群選擇是如

何實踐與代間傳遞的。

研究發現不論是娶媳婦或嫁女兒，跨族群婚的家庭，其子代跨族群

婚的機會比較高。子代跨族群婚的機會有族群間的差異，外省族群和客

家族群的跨族群婚機率都高於閩南族群的跨族群婚的機率。越年輕的世

代，跨族群婚的機率也越高。子代的教育越高，其跨族群婚的機率也越

高。在娶媳婦上，跨族群婚的代間影響效果有族群間的差異，尤其是大

陸族群明顯地與閩客族群有所不同，而且隨時間（世代）其影響有減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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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趨勢；跨族群婚的代間影響效果，並不隨子代的教育提高而影響減

弱。但是，在嫁女兒上，跨族群婚的代間影響效果在閩南、客家和外省

三個族群間並沒有顯著差異，也沒有隨時間（世代）減弱其影響，但會

隨女兒代的教育提高而影響減弱。可見跨族群婚的代間影響，在娶媳婦

和嫁女兒上的確有不同族群選擇的考慮，而且在「嫁」與「娶」婚配選

擇中，跨族群婚的代間影響效果不同。

閩南和客家族群的跨族群婚機會，都是嫁女兒高於娶媳婦；相反

地，外省族群是娶媳婦跨族群婚的機會高於將女兒嫁給本省家庭的機

會。若以跨族群婚為族群間社會距離的反應，則台灣三大族群間社會距

離隨時間（從親代到子代）已經拉近許多。可能的原因是族群的社會互

動所造成的族群理解較多，不同族群文化的接受改善，最重要的可能與

跨族群婚所帶來的不同族群互動、文化理解和族群印象的改變有關。

不管在娶媳婦還是嫁女兒上，閩南和外省這兩個族群在跨族群婚配

上，皆是以彼此雙方為最主要的跨族群婚對象；但是，外省族群與客家

族群的的婚配互動則和與閩南族群的婚配關係大不相同，這也顯示外省

族群與兩個本省族群（閩南和客家）婚配所反應出的族群社會距離上並

不相同。綜合來看，就跨族群婚的長期變化而言，閩南族群和外省族群

婚姻融合的進展比客家族群與外省族群的婚姻融合來得快。從跨族群婚

的角度來看，外省族群與本省族群的社會距離隨著時間已經大幅地縮

小。同時，若從族群規模來看，跨族群婚的家庭數量相當大，因此，台

灣社會的族群關係透過跨族群婚，已經在家庭中產生大規模的族群互

動，進而產生族群關係的變化。當跨族群婚規模變大以後，其婚配條件

是否不再以族群為主要考慮，而改以其他的婚配條件，如社會經濟地

位、教育地位或社會階級，為主要考慮仍不清楚，這個議題則值得未來

繼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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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教育程度較高者，可能有較多的社會接觸機會和較開放

的族群態度，而有較短的族群社會距離；但是，也有可能比較會知覺自

己族群與其他族群的文化差異，反而加大了族群社會距離；或認知自身

族群與其他族群的相對社會權力關係，而展現更強的族群認同，進而選

擇族群內婚。因此，不同教育程度者的族群認同，及其與跨族群婚的可

能關係，或是跨族群婚的家庭如何影響其子女的族群認同、族群社會距

離和對不同族群婚配態度都值得未來進一步探討。

過去家庭社會化理論經常被用來解釋跨族群婚代間傳遞的機制，然

而代間傳遞的內容、程度與差異則較少受到關注。本研究確實發現跨族

群婚的代間傳遞會因為族群、教育與世代而有所差異或變動，而且嫁娶

有別。不過，更細膩的研究探討不同族群的跨族群婚、及其在不同教

育、世代和嫁娶文化下的婚配過程，值得開展以更豐富地捕捉台灣社會

跨族群婚姻的內容與歷程。

本研究的族群認定是採依據父親的族群為子代的族群之客觀界定。

如果不採用客觀界定的話，跨族群婚家庭的子女之族群勢必屬於雙族群

的認定，或採用子代的主觀族群認定。這使得跨族群婚的研究就顯得複

雜和不容易有效的處理。台灣跨族群婚普遍，使得許多家庭屬於多族群

的生活環境。若一個家庭有多個子女，其婚姻是跨不同族群的婚配對象

時，這種多族群的家庭關係（以親代為互動中心）將更為多元。本研究

的跨族群代間影響只研究了一個家庭一個代間配對，未來可以擴展到一

個家庭的所有子女婚姻配對同時觀察之研究，以便能掌握家庭中族群婚

配關係組合的全貌。

跨族群婚及其代間影響會形塑台灣社會不同族群家庭、不同教育

者、不同出生世代對不同族群婚配的選擇，也延續和改變了台灣社會的

嫁與娶的族群互動模式和家庭文化。不同族群的家庭，透過族群跨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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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產生了不同族群文化的經驗，影響著下一代的跨族群婚的選擇。台

灣社會越來越普遍的跨族群婚家庭，將會不斷地建構新的社會族群融合

的進展，也會持續地展現族群間新的婚配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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